花蓮縣縣有基地退租申請書

	申

請

人

填

報

事

項
	申

請

內

容
	基

地

標

示
	縣市　　　鄉鎮市區　　　段　　　小段　　　地號
	地目：

	
	
	
	承租面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平方公尺
	退租面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平方公尺

	
	
	退租

原因
	

	
	
	土地

現況
	

	
	應繳

證件
	一、原契約書並附加印鑑證明、戶籍資料各一份。

	
	
	二、部分退租者加附位置圖一份（全部退租者免送）。

	此致

花蓮縣政府

申請人：　 　　    　　     　　蓋章：

地　址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 　 　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花蓮縣縣有基地退租申請書

	申

請

人

填

報

事

項
	申

請

內

容
	基

地

標

示
	花蓮縣市 花蓮 鄉鎮市區 民德 段　　　小段　509號
	地目：建

	
	
	
	承租面積　　　　931　　平方公尺
	退租面積：　　　931　平方公尺

	
	
	退租

原因
	目前已無使用該筆土地

	
	
	土地

現況
	空地

	
	應繳

證件
	一、原契約書並附加印鑑證明、戶籍資料各一份。

	
	
	二、部分退租者加附位置圖一份（全部退租者免送）。

	此致

花蓮縣政府

申請人：甲乙丙　　　　　　  　蓋章：(
地　址：花蓮市府前路100號　　電話：8222222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